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项目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1月27日，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及专家共8位，会议邀请3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并根据《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恒公司”）成立于2022年5月，隶属于国家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从事煤矿水害防治与水资源利用；矿井地球物理勘探、水源化探、地质钻探、水文地质勘探、水害防治方面的技术开发等专业技术研究。项目建成后，能够出具检测报告500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2020年12月开工建设，2021年竣工完成，项目建成后暂未投产运营。2023年9月28日，本项目已在埇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备案，备案编码：2309-341302-04-01-518459。

2023年10月禹恒公司委托安徽英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2023年12月，安徽英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并报批，2024年1月9日宿州市埇桥区生态环境分局埇环建字〔2024〕4号“《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对该项目环评文件予以批复。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项目为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可能导致重大变动的情况，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经调查，本项目不存在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变动的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实验废水、生活污水、纯水制备浓水。

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汇入市政污水管网，最后排入宿州城南污水处理厂；一次清洗废液作为危废储存于危废暂存间，二次及三次清洗废水倒入移动式收集容器中，然后将该容器运送实验室废水处理一体机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纯水制备产生的浓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各类水质因子均能满足城南污水处理厂的接管要求。因此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纯水制备浓水、二次清洗废水、三次清洗废水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2、废气：项目废气为实验室配制溶液和进行实验操作时产生少量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 

有机溶剂主要使用在理化实验室，理化实验室设置通风橱、通风柜及万向集气罩。通风柜顶自带通风抽排口，通风柜全三面围闭，操作过程中通风柜呈负压状态，挥发出来的气体可及时吸入风管内。本项目实验废气通过实验室通风橱、万向集气罩收集进入集气总管，通过收集处理装置（活性炭吸附），最终通过楼顶排放口排放。
3、噪声：项目噪声主要为通风橱、风机以及空调等噪声，经隔声、减震等措施。能够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

（1）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符合环境卫生管理要求，不会产生堆存占地等方面的问题，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2）一般工业固废主要为一般包装物和废过滤芯。

本项目纸箱、泡沫等一般工业固废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废过滤芯不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因此属于一般固废，由厂家进行回收。

（3）本项目危险废物包括实验室废液废渣、一次清洗废水、实验室废样品、废活性炭等。
①实验废液、废渣：主要包括试验废液、实验废渣、过期化学试剂等。以上废物均属于危险废物，在实验室的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②一次清洗废水：本项目一次清洗废水收集后作为危险废物，在实验室的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③废活性炭：项目废气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属于HW49类危险废物，废物代码为900-039-49。废活性炭放置在危废暂存间内的密闭容器内暂存，之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竣工环保验收报告表，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气：

2024年1月15日-1月16日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3.71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9.18×10-3kg/h。两日监测结果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要求。
2024年1月15日-1月16日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1.91mg/m3。两日监测结果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要求。
2、噪声：2024年1月15日-1月16日日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昼间两日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敏感点昼间两日监测结果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3、废水：2024年1月15日-1月16日，总排口监测因子连续两天监测的数据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排放标准及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
4、固废：本项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危废由宿州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集中收集。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认为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环评审批手续齐全，主要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稳定运行，均能实现达标排放，具备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通过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全厂环境管理工作，确定专人负责操作和维护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2、进一步加强危废管理，制定好危废管理制度，做好危废台账登记。
安徽禹恒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7日

